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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4年度全区安全生产目标
管理考核情况的通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驻周各行政事业单位：

近期，区政府安委会对年初与区政府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进行了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4年，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按照年初确定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加大力度，狠抓落实，多数单位圆满完成了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在被考核的38个单位中，考核分数在80分以上的有34个，占89.47%。按照《周村区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奖惩办法》规定，对没有突破控制指标且考核分数在80分以上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予以奖励。

二、主要特点

（一）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按照细化明确后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均成立了由领导班子成员带队的检查组，狠抓责任落实，加大监管力度，对所辖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现场以及各类房屋开展地毯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各专业安委会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制度，建立了本行业领域专家库，协调指导镇（街道）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使全区安全生产监管更加突出事前防范。

（二）安全生产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认真组织开展专家查隐患和安全服务机构“诊断检查”活动，充分借助专家的技术力量，排查治理深层次隐患。大力推进科技强安建设，引导企业采用安全可靠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全面改善企业安全生产装备水平。深入开展安全标准化及安全班组创建活动，健全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升了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防控能力。

（三）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深化。先后组织开展了重点领域攻坚克难、“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冬季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专项整治，建立完善了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做到“一隐患一卡”、“一企业一档”，切实提高了检查质量和效率。制定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办法，细化完善了查封、停电、停水、拆除等强制措施实施步骤，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手续不全的单位，不论规模大小，坚决依法进行整改或关停，提高了本质安全水平。

（四）宣传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加强。充分发挥培训中介机构作用，扩大培训层面，深入开展一般行业班组长及重点行业企业全员培训。设立了安全生产24小时举报电话6800001，发动基层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通过“安全生产月”等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公民安全意识和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进一步增强。

三、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要求

虽然我区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个别单位仍存在高度重视下的麻痹思想，安全发展、安全生产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二是有的企业对安全生产认识不足，被动应付政府监管，没有真正落实主体责任。三是对企业的检查监管没有真正做到横到边、竖到底、无缝隙、不留死角，仍存在监管不到位、整改不力的问题。四是部分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不高，安全意识淡薄，思想因循守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往往依照老经验、老办法，容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认真总结经验，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完善机制，一刻也不放松地抓好区政府确定的2015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要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为建设“富而强、精而美”的幸福周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2014年全区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成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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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年全区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成绩表
	序号
	单  位
	考核分数
	奖励金额（元）
	备   注

	1
	王村镇政府
	95
	6000
	

	2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95
	6000
	

	3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93
	5200
	

	4
	北郊镇政府
	92
	4800
	

	5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
	92
	4800
	

	6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
	92
	4800
	

	7
	区发改局
	91
	1100
	

	8
	区经信局
	91
	1100
	

	9
	区教体局
	91
	1100
	

	10
	区公安分局
	91
	1100
	

	11
	区交通运输局
	91
	1100
	

	12
	区卫生局
	91
	1100
	

	13
	区安监局
	91
	1100
	

	14
	周村交警大队
	91
	1100
	

	15
	周村消防大队
	91
	1100
	

	16
	区人社局
	90
	1000
	

	17
	区水务局
	90
	1000
	

	18
	区商务局
	90
	1000
	

	19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90
	1000
	

	20
	区环保分局
	90
	1000
	

	21
	区工商局
	90
	1000
	

	22
	区质监局
	90
	1000
	

	23
	区城管执法局
	90
	1000
	

	24
	区服务业办公室
	90
	1000
	

	25
	区房管局
	90
	1000
	

	序号
	单  位
	考核分数
	奖励金额（元）
	备   注

	26
	区农业局
	89
	900
	

	27
	区粮食局
	89
	900
	

	28
	区农机局
	89
	900
	

	29
	区林业局
	89
	900
	

	30
	区旅游局
	89
	900
	

	31
	区供销联社
	89
	900
	

	32
	区蔬菜局
	89
	900
	

	33
	区人防办
	89
	900
	

	34
	区气象局
	89
	900
	

	35
	南郊镇政府
	
	
	辖区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实施一票否决

	36
	大街街道办事处
	
	
	辖区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实施一票否决

	37
	区住建局
	
	
	监管行业领域发生较大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实施一票否决

	38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
	
	
	监管行业领域发生较大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实施一票否决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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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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